
傾聽人民積極嚴謹

2020.11.26



源頭把關逐批查驗

2020.11.26

經過查廠程序，新廠才能申請輸入肉品

符合規定才能進口

有輸入紀錄之工廠，逐批查驗



2020.11.26

來源聲明+標示貼紙
隨貨提供

由上而下產地標示

進口豬
來源聲明



市場稽查嚴懲不法

2020.11.26

未標示 罰3~300萬元
標示不實 罰4~400萬元
檢驗不符規定 罰6萬~2億元

依裁罰標準
加重裁處！

查業者 + 驗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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